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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裕汽车空调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关于上海光裕汽车空调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一次反馈意见》的内容要求，上海光裕汽车空调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光裕股份”或“公司”）配合主办券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主办券商”）、广东天一星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上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反馈意见进行逐条核查与落实，并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文件进行相应修改或补充披露，与上述中介机构共同完

成《关于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具体如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1、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呈上涨趋势，且包含期限

较长的未收回款项。请公司：（1）结合结算模式和业务特点补充披露合理性。（2）

按账龄披露应收账款的构成情况，分析原因及其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结算政策

和行业特点，结合客户还款能力分析坏账计提是否充分谨慎。（3）说明是否存在

提前确认收入或变相虚增收入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回复】 

（1）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最近两年及一期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之“（二）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资产情况”之“3、

应收账款”补充披露。 

公司基本的赊销政策为送货记录经客户确认后在当月或下月开票结算，应

收账款的账期在 60-90 天左右，到期后基本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对于部分优质、

忠诚度较高的客户，公司采用账期届满时协商先支付大部分货款（60%-80%左

右），余额适当延期的赊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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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在汽车空调压缩机行业的深耕，公司的产品逐渐得到了大型、优

质客户的认可，对于这部分客户公司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赊销政策。公司 2015 年

8 月末的应收票据余额 361 万元，兑付银行基本为四大行及招行、浦发、中信等

大型银行，已到期票据均已正常兑付。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在公司业务持续增长、营业收入呈整体递增趋势

的背景下，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金额上涨符合公司赊销政策和业务特点。 

（2）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最近两年及一期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之“（二）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资产情况”之“3、

应收账款”披露和补充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按账龄结构分类列示如下： 

单位：元 

账龄 
2015 年 8 月 31 日 

期末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46,207,436.20 96.13%  462,074.36 

1 至 2 年 1,061,255.91 2.21% 318,376.77

2 至 3 年 94,445.99 0.20%  47,223.00 

3 年以上 702,747.72 1.46% 702,747.72

合计 48,065,885.82 100.00% 1,530,421.85

账龄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38,918,481.56 96.74%  389,184.81 

1 至 2 年 595,524.93 1.48% 178,657.48

2 至 3 年  447,935.72 1.11%  223,967.86 

3 年以上 269,362.00 0.67% 269,362.00

合计 40,231,304.21 100.00% 1,061,172.15

账龄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38,612,286.62 95.36%  386,122.87 

1 至 2 年 1,607,367.72 3.97% 482,210.32

2 至 3 年  170,762.00 0.42%  85,381.00 

3 年以上 98,600.00 0.25% 9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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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0,489,016.34 100.00% 1,052,314.19

报告期内，公司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表：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00% 1.00% 

1-2 年 30.00% 30.00% 

2-3 年 50.00% 50.00% 

3 年以上 100.00% 100.00% 

公司基本的赊销政策没有变化。从账龄结构来看，公司 1 年内的应收账款

占比达到 95%以上，应收账款账龄结构比较良好，符合公司结算政策和行业特

点。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结合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公司结算政策和

行业特点，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挂牌公司相比，公司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是

较为严谨的，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比例与公司业务特点相匹配，充分谨慎。 

（3）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如下： 

收入的金额按照本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时，已收或

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按扣除增值税的净额列示。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公司，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且满足

下列各项经营活动的特定收入确认标准时，确认相关的收入。 

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如下：当商品销售在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已转移给买方，公司不再对该商品实施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与交易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与销售该商品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准则如下：①本公司销售商品给整车生产厂家时，将

商品运送至买方指定区域内的本公司外设存储地点，期末根据买方确认的生产

领用数量与对方结算，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②本公司销售商品给非整车生

产厂家客户时，按结算期内的送货验收数量与对方结算，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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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就公司的产品销售及业务的相关问题，对公司高管进行了

访谈，了解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查阅审计报告并询问财务人员销售收入

的确认原则, 并分析了销售模式对公司收入确认政策的影响；查阅公司的银行存

款、应收账款、收入等相关账簿、销售合同、收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了解

收入实际确认情况；列表分析了2015年1-8月份，2014年度、2013年度的收入构

成明细、销售毛利，详细分析了2015年1-8月份、2014年、2013年的收入和利润

变动情况；抽查了2015年8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与2013年12月31日前后15天

销售收入的入账凭证、原始凭证进行收入截止性测试，未发现提前或推迟确认收

入的情形。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抽查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销售产品的发票、

银行收款原始单据、银行对账单与财务入账日期、金额的勾稽，货币资金明细账

与应收账款明细账的勾稽关系等，对应收账款发生额主办券商和会计师采用了函

证的方式证明其真实性和完整性。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了公司的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运单、销售回

款等，公司没有提前确认销售收入或变相虚增销售收入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销售业务记录均有真实交易背景依

托，公司的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及会计政策的相关规

定，并且真实、完整、准确，不存在提前确认销售收入或变相虚增销售收入的

情形。 

2、公司包括直销和经销两种销售模式，请公司：（1）结合销售环节和业务

特点补充披露直销和经销方式下收入确认的具体准则、依据及其时点，上述会计

处理的规范性；是否存在代理销售情形，结合经销的终端销售客户情况说明销售

的真实性。（2）请公司补充披露直销和经销方式下与主要客户的合作模式、定价

机制、信用政策及其结算政策、利益分配机制；披露不同模式下的客户数量，收

入、毛利（及毛利率）及其占比情况，分析波动的合理性。（3）请公司补充披露

对经销商的选择及管理机制，是否具有独占性，对主要经销商是否构成重大依赖；

各期经销商的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如经销商数量、地域分布、主要经销商等），

分析原因以及管理机制、销售渠道的有效性。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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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最近两年及一期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之“（一）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1、营业收

入、营业毛利的主要构成、变动趋势及原因” 之“（1）报告期内公司按品种列示

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毛利如下”补充披露。 

直销模式下销售收入的确认具体准则为：公司销售商品给整车生产厂家时，

将商品运送至买方指定区域内的本公司外设存储地点，期末根据买方确认的生

产领用数量与对方结算，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公司销售商品给非整车生产

厂家客户时，按结算期内的送货验收数量与对方结算，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经销模式下销售收入的确认具体准则为：公司根据经销商的指示将货物发送到

最终客户单位，并按结算期内的送货验收数量与经销商结算，并确认营业收入

的实现。公司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公司不存在代理销售行为。经销模式下财务结

算流程为公司开票给经销商，由经销商开票给最终客户，经销商按一定的赊销

政策与公司进行结算。 

从经销模式的业务流程来看，经销商上海良澄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实质上是

掌握了一定的销售渠道资源，其经销业务实质是将公司产品卖给了最终客户，

在整个经销业务环节中，公司通过上海良澄经销的产品基本全部由公司直接发

货送到最终客户收货地址，上海良澄与公司的货款结算基本全部采用最终客户

开给上海良澄的银行票据再背书转让结算，从发货和收款环节均可证明经销业

务是有实际业务背景支撑的。 

（2）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最近两年及一期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之“（一）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1、营业收

入、营业毛利的主要构成、变动趋势及原因” 之“（2）报告期内公司按渠道列示

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毛利如下”补充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销商仅有上海良澄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一家，其余均为

直销客户。 



6 
 

在直销模式下，公司依靠多年在汽车空调压缩机行业积攒的人脉、口碑和

长期合作关系，与客户直接签订供需合同，公司向大型汽车企业下设主机厂和

为汽车企业做配套产品的零部件厂销售汽车空调压缩机，并按市场化方式定价，

公司基本的赊销政策为送货记录经客户确认后在当月或下月开票结算，应收账

款的账期在 60-90 天左右，到期后基本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对于部分优质、忠

诚度较高的客户，公司采用账期届满时协商先支付大部分货款（60%-80%左右），

余额适当延期的赊销政策。 

在经销模式下，公司由上海良澄提供销售渠道资源，公司负责生产及发货，

收款环节由经销商负责；公司与经销商的定价基本参照公司大型客户的销售价

格；公司与上海良澄的信用政策为 90 天赊销期，到期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在

利益分配上，公司与良澄公司除了产品售价成本价格差之外没有其他的经济利

益关系，经销商采购价格与最终客户售价之间的利润差归属于上海良澄所有。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照直销与经销划分如下： 

单位：元 

2015 年 1-8 月 数量（台） 收入合计 成本合计 毛利 毛利率 

经销业务 19,932.00 10,390,631.46 7,858,732.90 2,531,898.56 24.37%

直销业务 150,987.00 72,903,278.91 52,041,707.76 20,861,571.15 28.62%

主营业务收入 170,919.00 83,293,910.37 59,900,440.66 23,393,469.71 28.09%

单位：元 

2014 年度 数量（台） 收入合计 成本合计 毛利 毛利率 

经销业务 30,197.00 16,478,734.60 12,040,381.19 4,438,353.41 26.93%

直销业务 215,120.00 110,335,613.80 80,229,686.31 30,105,927.49 27.29%

主营业务收入 245,317.00 126,814,348.40 92,270,067.50 34,544,280.90 27.24%

单位：元 

2013 年度 数量（台） 收入合计 成本合计 毛利 毛利率 

经销业务 10,297.00 4,051,282.05 3,245,341.10 805,940.95 19.89%

直销业务 221,476.00 113,865,347.86 82,033,025.58 31,832,322.28 27.96%

主营业务收入 231,773.00 117,916,629.91 85,278,366.68 32,638,263.23 27.68%

2013 年公司与上海良澄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合作，初始业务量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例为 3.44%，占比较小，主要经销两种低端型号汽车空调压缩机，导致毛

利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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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2015 年 1-8 月经销商渠道业务量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12.99%

和 12.47%，经销的产品结构基本与公司其他产品结构相同，毛利率与公司其他

客户的总体毛利率较接近。 

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公司在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下的收入、毛利、

毛利率、占比情况波动合理。 

（3）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最近两年及一期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之“（一）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1、营业收

入、营业毛利的主要构成、变动趋势及原因”之“（2）报告期内公司按渠道列示

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毛利如下”补充披露。 

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公司对经销商的选择和管理机制目前主要考虑

因素为：能与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关系，销量能够稳定的保持在公司业务总额 10%

以上，价格参考大型客户的定价标准，要求经销商的主要终端客户渠道不与公

司目前销售客户重叠。 

公司与经销商没有签订独占性的特许经销合同，经销商的销售占比报告期

内在 13%以下，公司主营业务没有重大依赖于经销商渠道。 

公司近 3 年经销商结构保持稳定，仅上海良澄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 家，公

司与上海良澄之间无关联关系。该经销商业务量占比保持稳定，主要终端客户

以工程车市场为主，经销商公司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经销业务基本由公司直

接发货，销售渠道真实可靠。上海良澄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上海良澄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 2006 年 3 月 20 日，注

册资金 100 万元人民币，负责人张晔，住所：中山北路 972 号 A 座 4－53 室。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87867014815。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及配件、

汽车配件、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办公文化用品、服装

鞋帽、钟表、眼镜的销售。（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3、关于其他应收款，请公司：（1）补充说明前五名其他应收款的内容；（2）

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费用化或资金占用情形；资金占用款的清理情况；（3）是否

存在大额备用金，如是，补充披露其原因，备用金相关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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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履行程序及其规范性；（4）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如是，请说明资金占用

的产生原因、还款方式、是否签订借款协议并约定利息、对资金占用的内控制度

及规范情况，并假定市场利率测算资金占用费的具体情况及其影响。请主办券商

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最近两年及一期主

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之“（二）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资产情况”之“5、

其他应收款”披露和补充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其他应收款的内容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15 年 8 月 31 日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款项性质 占总金额比例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880,000.00 1 年以内 融资租赁保证金 47.84%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石

油分公司 
非关联方 197,554.00 1 年以内 储值卡 10.74%

陈咏梅 非关联方 140,000.00 1 年以内 暂支款 7.61%

上海奔鼎展览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47,000.00 1 年以内 待结算款项 2.55%

董耀俊 关联方 85,042.18 1 年以内 暂支款 4.62%

合计  1,349,596.18   73.36%

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款项性质 占总金额比例

上海良澄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500,000.00 3 年以内 非关联方暂借款 32.89%

上海华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关联方 2,200,000.00 1 年以内 关联方暂借款 28.94%

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1,631,820.85 3 年以内 融资租赁保证金 21.47%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46,750.00 3 年以上 融资租赁保证金 3.25%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石

油分公司 
非关联方 171,354.00 1 年以内 储值卡 2.25%

合计  6,749,924.85   88.80%

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款项性质 占总金额比例

上海良澄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500,000.00 2 年以内 非关联方暂借款 39.00%



9 
 

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1,911,420.85 2 年以内 融资租赁保证金 29.82%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061,845.00 3 年以内 融资租赁保证金 16.57%

王琳 非关联方 145,216.00 1 年以内 暂支款 2.27%

上海九段精密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105,500.00 2 年以内 待结算款项 1.65%

合计  5,723,981.85   89.31%

（2）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报告期末前五名其他应收款中：陈咏梅暂

支款 14 万元系用于年会会务费预付款，已经在后期报销结算，上海奔鼎展览有

限公司 4.7 万系会展活动预付款，至今尚未正式完成与对方单位结算事宜，董耀

俊暂支款 8.5 万元为当时期末暂支款，系正常业务开展产生，按后期报销凭证来

看所涉及的费用归属期间没有跨期迹象。 

因此，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收款余额未及时费用化的

情况，日常报销业务均按照合理的业务报表流程和周期进行结算，亦不存在资金

占用情形。 

（3）报告期内，各业务部门备用金余额较小，金额合理。主办券商和会计

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大额备用金的情况。 

公司已制定了《备用金管理制度》，制度对备用金借款和报销手续程序、备

用金额度和审批权限做出了明确规定。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备用金管理制

度在公司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和执行，相关暂支款均有借款单并根据制度取得了相

应的审批。 

（4）经公司承诺、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通过修订《公司章程》、建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性建设，从制度上规范和保证了资金使用行为，且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承诺：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且未来规范和杜绝资金占用。 

另外，公司建立健全《备用金管理制度》，该制度对备用金借款和报销手续

程序、备用金额度和审批权限做出了明确规定，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公司已有效

实施和执行了《备用金管理制度》，未来将继续严格执行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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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低，请公司结合对外借款、现金活

动和购销结算模式等因素，补充披露并分析公司是否存在较大的短期偿债风险，

对公司生产经营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请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九、管理层对公司最近两

年及一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状况的分析”之“（二）偿债能力分析”

补充披露和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情况如下表： 

财务指标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1.11 1.05 1.02

速动比率  0.63  0.59  0.63 

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低，主要原因系公司短期借款金额较大。公司

近年来新增固定资产投入量较大，营运资金缺口暂时通过短期借款来补充。 

报告期内，2015 年 8 月末、2014 年末、2013 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均为 5,200

万，包括以自有土地和房屋抵押向中国建设银行嘉定支行借款 4,200 万元，以上

海华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担保向上海银行嘉定支行借款 1,000 万

元，合计占流动负债比例分别为 56.32%、58.96%和 56.58%。 

公司目前盈利状况稳定，每年均有充足稳定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2015

年 1-8 月、2014 年度、2013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757 万元、807 万

元和 881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稳定，能够为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提供

保障。 

公司报告期内购销结算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和应付

款付款周期均较为稳定。 

上述借款中 4,200 万为企业自有房产抵押借款，1,000 万为关联方保证担保

借款。项目组取得了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嘉定支行（4200 万元贷款方）出具的公

司《资信证明书》，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公司与银行的借贷关系稳定，有



11 
 

良好的的信用记录，短期借款历次均能按时还款，每年均能及时获得银行的续

贷；第三方资信评估机构对公司信用评级为 BB 级别，评级较高；公司抵押物不

存在减值迹象，抵押物充足且担保企业的实力较强；公司符合银行的信贷准入

政策，预期能够稳定的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放款。 

参照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会

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之“（一）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 可以得知，报告期

内公司净利润增长较快，2014 年较 2013 年净利润增长 150.37%，2015 年 1-8 月

份的净利润占 2014 年净利润的 104.72%。未来，随着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市场

需求进一步加大，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将稳步提升。这将对公司偿债能力提

供持续、可靠的保证。 

综上，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较大的短期偿债风险，对公司生

产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近两年营业收入、净利润持续增长，预期流

动比率、速动比率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三、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事项： 

（1）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回复】 

已根据股转系统要求在申报文件中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2）请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 

【回复】 

已根据股转系统要求核查可流通股股份数量，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二、本次挂牌的情况”。 

（3）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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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列示。 

【回复】 

已根据股转系统要求分别列示行业分类，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

本情况”之“一、公司概况”。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回复】 

已根据股转系统要求检查财务简表格式，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

本情况”之“六、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情况”。 

（5）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

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 

【回复】 

已根据股转系统要求披露公司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

“重大事项提示”。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回复】 

已根据股转系统要求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7）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

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已根据股转系统要求将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披露文件上传到制定披

露位置。 

（8）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

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13 
 

【回复】 

光裕股份在申报受理期内未发生重大事项。 

（9）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

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公司、中介机构已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对，未发现有不一致的内容。 

（10）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方

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 

【回复】 

不存在设计特殊原因需申请或豁免披露的情形。 

（11）请主办券商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编辑版本）。 

【回复】 

已提交《上海光裕汽车空调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初始登记明细表》。 

（12）若公司存在挂牌同时发行，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股票发行

事项，于股票发行事项完成后提交发行备案材料的电子文件至受理部门邮箱

shouli@neeq.org.cn，并在取得受理通知后将全套发行备案材料上传至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支持平台（BPM）。 

【回复】 

公司不存在挂牌同时发行的情形。 

（13）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

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

件提交。 

【回复】 

不存在延期回复的情形。






